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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法体系式教学，是建立在法律本身即是一个有机整体下，从民法典的编章节到条款项是一个整体，彼此具有牵连

关系，通过教学过程的验证，研究发现：在民法教学过程中，可以以“定义、性质、分类”这三大基本原则为框架，搭配法律关

系从“开始到消灭”的全过程，以及把所有未能牢记的概念运用挂钩法，并且在教学过程中可以搭配案例分析，如此有利于帮助

学生构建民法的体系网络并且与实务接轨，有助于巩固学生民法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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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民法典编纂遵循汇编式、重述式的法典观念，并且具

有科学化，补充制度缺漏（薛军，2015）。在此基础上，由于

法学涵盖的学科广泛，加上法律法规及其相关解释有千千万万

条，因此，一般人对于学习法学的刻板印象总是认为，学习法

学必须记忆力很好，要死记硬背的内容很多，法科学生也常常

苦于记忆相关条文或者书本中的内容，这种强记方式可能能够

应付一时的考试，但却会发生考完试后快速遗忘，再重拾记忆

又须再费一番功夫，为解决学生对于学习法学上的障碍，从法

律内部的逻辑体系出发，找出法律章节之间的逻辑关系，以体

系式来学习法学，当有助于了解法律之间的关联性。中国作为

成文法国家，缺乏全面、系统的法律知识体系，是无法真正了

解法律的真谛并进行适用的（于志刚，2017）因此，以民法典

为例，提出民法体系式的教学方式，期望能提供民法教学些许

参考。

一、民法教学三原则

民法教学可以从概念法学的视角出发，在概念法学中，民

法教学过程需要掌握“定义、性质、分类”这三大基本原则。

（一）定义

定义是使用尽可能精准的文字来诠释所要指涉的对象，

而且定义必须能够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例如：民法是指调整平

等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如此的定义民法可以“承先”，例如

可以从这个定义中看出民法是众多法律体系的一环，也可以达

到“启后”的作用，例如定义中所谓的法律关系包括“人身关

系”及“财产关系”，人身关系又包括人格权（第四编）与身

份权（第五编）。财产关系又包括物权（第二编）、债权（第

三编合同、第七编侵权责任）、继承（第六编）、知识产权

等。人格权又包括物质性人格权（生命、身体、健康）及精神

性人格权（姓名、肖像、名誉、荣誉、个人信息保护）；身份

关系包括血亲（例如：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姻亲

（例如：兄嫂、弟媳）。如此可以层层地往下拓展，达到体系

化的启后作用。

（二）性质

性质是指事物本身的特性、本质，可区别自身与其他事物

的不同属性。从上述民法的定义中可以推论出民法的性质主要

是私法性，这就使民法有别于公法性质的刑法、行政法。

（三）分类

在民法教学过程中，除了必须让学生很清楚认识到各种的

法律概念以外，还必须认识到特定概念与其相关概念之间的分

别，在分类过程要明白是依据什么来进行分类？分类后各个概

念的定义又是什么？以及这样的区分有什么法律上的实益？以

物权中的物为例，依物“能否移动和移动后是否会损害该物的

价值”可以区分为动产跟不动产。动产是指能够任意的移动，

而且该物并不会因为移动而减损价值。例如食物、衣服、车子

等都属之；不动产则是指不能够移动或者即使可以移动却会因

为移动而减损价值的物。例如土地、房屋等属之。这样的分类

所产生的法律实益包括：所有权主体范围会有所不同；不动产

与动产二者的公示方法也有所不同，不动产如果未经登记则不

生变动或对抗的效力，至于动产原则上是以交付发生效力，例

外的如船舶、航空器和机动车则是采用登记对抗主义；就法院

管辖权而言，不动产诉讼依《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1项专属

管辖规定，由不动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动产则依普通管

辖确定管辖法院，例如依被告的住所地、合同的履行地等；就

他物权而言，用益物权只能在不动产上设定，担保物权中，不

动产只能设定抵押权，动产则可设定抵押权。如此让法律分类

有意义。

二、法律关系的“开始到消灭”

法律关系的“开始到消灭”根据民法的不同编而有差别，

例如物权从开始到消灭包括设立、变更、终止；合同包括订立

与效力、履行、保全和担保、变更、转让和终止；婚姻家庭的

结婚到离婚；继承权的取得、放弃、丧失和保护；侵权责任的

构成责任的承担方式。除了开始到消灭这样的逻辑体系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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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需要讲授开始之前及结束之后的相关问题。

（一）物权的得丧变更

物权的开始到消灭就是物权的得丧变更，包括物权的设

立、变更、终止，亦即是物权的产生、变更与消灭。产生即

是指物权人取得物权；变更则主要是指物权的内容或客体的变

更；消灭则是物权的丧失。在得丧变更中要让学生知道物权的

权利人、义务人及关系人间有哪些权利义务，如此就可以较好

地掌握好物权的学习。

（二）合同编的开始到终止

指导学生在学习合同编时，则需要让学生了解合同从订立

到终止，按照合同的开始到结束进行铺陈。合同从开始到终止

的全过程包括合同的订立与效力、履行、保全和担保、变更、

转让到终止。合同的订立是指缔结合约；接着介绍合同的效

力；合同有效后就涉及合同的履行问题；在履行过程中为确保

合同债权得到清偿，于是需要合同的保全制度与担保制度。由

于合同并不是只有开始与结束两个顶点，在合同履行过程还可

能发生合同的变更、转让的问题，最后合同的结束即是合同的

终止。

（三）婚姻家庭的结婚到离婚

婚姻家庭可以从结婚当作起始点，婚姻的消灭即是离婚，

有关婚姻家庭编教导学生的方式可以从结婚到离婚，当然也需

要注意婚前到离婚后的细节。结婚后即产生夫妻关系，有了子

女就衍生出父母子女间的亲子关系，多个孩子之间就产生兄弟

姐妹关系，从结婚到离婚的铺陈可以方便学生掌握婚姻家庭编

的法逻辑关系。

（四）继承权的开始到结束

继承权的开始到结束包括取得、放弃、丧失和保护。继承

从被继承人死亡开始，继承人取得继承权，当继承权受到侵害

时权利人有权加以保护，当然继承人也可以主动的不接受而放

弃继承权，或者发生被动地丧失继承权的情况，继承编的教导

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进行。

（五）侵权责任的开始到结束

侵权责任的开始到结束包括侵权责任的构成责任的承担方

式。主要掌握一主观要件（过错责任）与三个客观要件（侵权

行为、损害事实、因果关系）的原则，当发生侵权事件时如何

符合构成要件，要从主客观要件分析。在主观要件会有过错推

定责任的举证责任倒置的条文设计，甚至无过错责任或者公平

责任的平衡规范。但是主要须从四要件着手来拓展。

三、民法教学上的挂钩法

挂钩法是快速记忆的方式之一，这个方法主要在帮助还未

能够掌握好民法体系的同学可以暂时运用。由于自己的身体是

每个人最清楚认识的，所以挂钩法可以挂钩在跟自己切身相关

的人事时地物上面，如此方便记忆，当学生已经可以全盘掌握

民法典的整个体系时，挂钩法就可以舍弃，毕竟挂钩法只是辅

助学生在构建民法体系的方式而已，主要还是以体系的建立才

是所有追求的目标。

四、结论与建议

民法体系式教学，在教学过程需要各种方法相互搭配、定

义必须下的精准、教学过程需要搭配举实例。

（一）各种方法必须相互搭配

民法教学中需要把上述各种方法相互搭配运用。“定义、

性质、分类”是民法体系教学的根本，民法教材、讲义可以以

此来设计，帮助学生掌握民法体系。法律关系的“开始到消

灭”则是在讲授过程可以如此循序渐进的安排铺垫。挂钩法则

是帮助学生记忆。

（二）定义必须下的精准

为了方便学生构建民法体系，所下的定义必须越精准越

好，最好精准到每一章的开头即可从此一定义拓展到全章的内

容，如此让学生学习法律可以贯串全章，进而贯穿整部民法。

（三）教学过程需要搭配举实例

法学教育是专门职业教育（黄进，2019）。法学是一门实

用性很强的学科，主要在解决具体的法律问题，因此，在教学

过程中可以搭配案例的解说。虽然有学者主张法学教育中最直

接有效的方法，就是引入案例教学方法（朱晓喆，2018），但

是毕竟中国属于成文法国家与英美不成文法仍有所不同，在教

学过程中需要掌握好法律体系，为了更好地与实务接轨，在论

述体系中可以举案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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